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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召开食品安全专题发布会，介绍上半年
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形势，并发布一批食
品安全典型案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柳军介绍，2025
年上半年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
稳。上半年，全系统共完成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263.9万批次，对6.9万批次不合
格产品进行下架、封存、召回；共查办食
品违法案件18.1万件，罚没7.4亿元，移
送司法机关 653件，实施从业限制 1372
人，高压震慑态势得到持续强化。此
外，为加强食品安全监督力度，畅通从
业者及关联人员举报食品安全违法线
索的渠道，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开发的“全国食品安全内部知情人举

报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协调

司司长司光表示，“全国食品安全内部
知情人举报系统”是内部报告奖励机制
的重要载体，也是畅通知情人举报违法
线索的重要渠道。生产经营单位可自
主在系统注册账号，免费在线上接收、
处理员工内部报告；知情人可通过举报
系统向企业报告或向市场监管部门
举报。

司光明确，内部知情人主要包括：
内部人员，指与生产经营单位订立劳动
合同的在职人员；相关知情人，指离职
未满一年的前员工、业务合作人员及临
时聘用人员等。同时，市场监管总局也
鼓励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有合作且熟

悉内部情况的人员参与监督，让“内部
视角”成为安全防线的重要补充。

针对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抽检司司长卫国
锋表示，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全面
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违规行为，统
筹国家、省、市、县四级抽检力量，调用
1200余家食品检验检测机构，紧盯“米
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等大宗食品，
与“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密切相关的
保健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等，以及校
园食品等重点领域部署开展抽检。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
门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263.9 万批
次，检出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的不合格食品 1.2万批次，主要是超范

围超限量使用二氧化硫、甜蜜素、脱氢
乙酸等。

同时，严厉打击滥用食品添加剂行
为，处罚相关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4727
家、责令停产停业 65家，对情节严重的
10家生产企业依法吊销生产许可证，将
4家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移送公安
机关48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下一步，我们要持续加大食品添加
剂抽检监测力度，用好抽检‘放大镜’，严
管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和非法添
加问题，对任何越界、超标非法行为零
容忍，让合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成为食品
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底线和信誉基
石。”卫国锋表示。

（综 合）

6.9万批次不合格食品被下架、封存、召回

上半年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市场监管部门已连续多年聚焦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开展“铁拳”

行动，综合运用多种监管执法手段，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
为。今年上半年，全系统共查办食品违法案件18.1万件，罚没7.4亿
元，移送司法机关653件。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了五起
典型案例。

案例一：广东湛江“保水虾仁”案
2025年 3月，媒体曝光广东湛江 4家冷冻虾仁企业为“增重牟

利”，在生产环节超限量添加磷酸盐等水分保持剂，同时虚假标注“零
添加”。湛江市、县两级市场监管部门立即对湛江宝辉水产有限公司、
湛江良基冷冻食品有限公司、湛江尚方舟食品有限公司、湛江中青海
洋水产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查实4家企业存在超限量使用食品添
加剂、虚假标注、使用未经检定计量器具、未按规定实施生产过程控制
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没收违法所得，处罚款749.43万元、
吊销4家企业食品生产许可证，且五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对企业法定
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处以260余万元的罚款并实施五年的行业禁入。

案例二：北京海淀“直播带货有毒压片糖果”系列案
2024年9月，有消费者向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投诉，反映其

在直播平台“芬姐教搭配”购买的“轻曲羡魔芋魔法豆草本果蔬压片糖
果”食用后出现不良反应。经检测，该产品含有利尿剂“布噻嗪”成分，
该成分严禁在食品中添加。经查，该产品由山东临沂中通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委托工厂代工生产，通过15个直播间、21名网红主播以直播
带货形式销售，销售网络覆盖9个省份。主播团队通过伪造检测报告、雇佣“水军”诱
导消费，形成“产—供—播—销”的犯罪链条。2024年11月，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将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与公安机关联合在江苏、广东等8省11市抓获犯罪嫌疑人40余
名，刑事拘留39人，关闭15个直播间，涉案金额超5000万元。目前，海淀区检察院已
对主犯提起公诉。

案例三：重庆慕尼勃朗酒业非法添加案
2024年9月，重庆市大渡口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消费者投诉，反映其饮用“慕尼大帝

金尊多肽原浆啤酒”后出现不适。经检测，该啤酒含有“O-丙基伐地那非”成分。这是
一种功能类似于处方药“伟哥”的物质，过量服用会引发心血管异常、视觉障碍等不良
反应，属于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严禁在食品中添加。经查，涉案企业慕尼勃朗酒业
（重庆）有限公司通过线上线下销售该款啤酒67箱。2025年2月，大渡口区市场监管局
对违法企业作出没收产品及违法所得、罚款15万元的行政处罚，并将该企业及上游生
产企业涉嫌犯罪线索一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案例四：浙江绍兴四方食品有限公司制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醋案
2025年3月，浙江省绍兴市市场监管局在集中排查中发现，绍兴四方食品有限公

司存在使用冰乙酸勾兑、配制假冒食醋的违法行为，其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绍兴市市场监管局现场查扣了问题食醋900余箱，待灌装食醋4000公斤，原料
221桶，涉案金额超100万元，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

案例五：福建石狮餐饮店非法使用硼砂案
2025年5月，福建省石狮市市场监管局对该市吴刚餐饮店馄饨馅、水饺进行食品

安全抽检。检测结果显示，上述食品中检出硼酸成分。经查，当事人在馄饨馅、水饺中
非法使用了非食用物质硼砂。5月16日，石狮市市场监管局对该店立案调查，并将该
涉嫌犯罪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局 文）

虚
假
标
注
﹃
零
添
加
﹄
雇
佣
﹃
水
军
﹄
诱
导
消
费

五
起
食
品
安
全
案
例
公
布

当特色地产食品撞上创新研发，
一场产业升级的“风味革命”在浙江
省诸暨市悄然上演。浙江佰宜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多亏市场
监管局一直以来的支持，目前香榧酱
研发颇有成效，从原料筛选到工艺优
化，我们采用低温冷磨技术反复打
磨，保留了它特有的风味，把香榧醇
厚的香气通过酱体完美释放。”历经
打样、中试等数个环节打磨及风味调
试和质地优化，这款凝聚着匠心的产
品已顺利进入终试阶段。

香榧曾长期面临销售渠道局限与
价值链开发不充分的双重制约，诸暨
市市场监管局捕捉到佰宜农业在果酱
研发领域的潜力，引导企业立足既有
技术优势，向香榧深加工赛道拓展。
目前，这款香榧酱已和古茗、喜茶、茶
百道等热门奶茶品牌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借茶饮品牌的流量优势，让香榧从

“小众特产”走向“大众消费”。
此外，针对头部供应链对香榧酱

供货检测提出的特定要求，诸暨市市
场监管局主动“牵线搭桥”，对接绍兴
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提供定制检测
服务，确保技术指标符合各供应链终
端要求，打破香榧酱入场壁垒。同时，
组建专家团队入企帮扶，指导企业按
照新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规范产
品标签标识，助力香榧酱在标准化、规
范化的发展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据估算，待香榧酱成功应用后，企业年
耗香榧果仁将突破 2000吨，香榧青果
的消耗有望超过 5000吨，将带动本地
香榧销量爆发式增长。

除香榧产业外，西施石笕茶也走
上了“跨界之路”。

“去年，我们与西施石笕联名推
出的轻乳茶系列在市场上广受好评，
今年打算在绍兴全域 300 多家门店
推广。”浙江水仓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说，“但目前系列茶饮的核心
原料出现预警，在采购渠道、质量管
控及交付保障等环节难以满足生产
需求，存在品质与供应风险。”

诸暨市市场监管局在了解企业需
求后，主动对接区域内 22家茶叶生产
企业，宣贯《西施石笕茶》等系列团体
标准，开辟“西施石笕茶”单品备案准
入“绿色通道”，将许可增项审批周期

压缩至 1 日。截至目前，已核准“西
施石笕茶”单品备案许可增项 3 家，
形成“委托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订
单农业模式。

近年来，诸暨市市场监管局主
动放大职能效应，创新实施“诸暨市
特色地产食品高质量发展专项行
动”，不断深入产研合作，创新品类
研发，已联合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浙
江省质科院、绍兴市食品药品检验
研究院专家等组建产业发展智库联
盟，加速香榧青籽残渣再利用、白酒
高粱纳米烘焙以及小吃预制化研发
等技术攻关。

（绍兴晚报）

7月 23日，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审
计厅获悉，日前，宁夏开展了宁夏葡萄酒产
业专项审计，聚焦宁夏葡萄酒产业扶持政
策落实、专项资金使用及绩效管理、重点项
目建设运营等情况，以高效的审计监督护
航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振兴之路”。

审计工作人员先后走访宁夏金葡萄农
林科技有限公司等葡萄种植基地、宁夏贺
兰红酒庄有限公司等葡萄酒生产线，现场
核查张骞葡萄郡（银谷世界碳汇葡萄园）和
宁夏金山试验区高品质葡萄基地重点项
目，与行业主管部门、企业负责人及葡萄种
植农户等共同探讨分析葡萄酒产业部分重
点项目进展缓慢、酒庄企业融资困难、生产
成本居高不下等制约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短板弱项。在聚焦重大政策落实方面，
审计工作人员围绕产业主管部门职责职
能，重点关注其产业服务质量在打造产业

集群、落实高质量发展规划等政策方面的
执行质效及目标完成情况。在葡萄酒产业

“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建设方面，审计
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勘查项目建
设现场，比对项目计划进度和实际完成情
况，评估项目是否按期推进。

“为了让产业发展的每一笔钱都花在
刀刃上，我们重点关注葡萄酒产业发展专
项资金、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等使用情况，
检查资金使用是否合规，有无虚报项目、
挤占挪用、损失浪费等情况，评估资金使
用效益。”宁夏回族自治区审计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通过这次审计，审计部门将深
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研判政策落实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揭示阻碍重点项目建设
的难点和堵点，提出切实可行的审计建
议，推动产业政策落地落实，助力特色产
业高质量发展。 （宁夏日报）

市场监管部门助力“舌尖上的破圈”

浙江诸暨特产食品“玩转”跨界联名

行业前沿

政策护航未来食品产业

生物技术推动食品工业与农业变革
7 月 2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

品工业司副司长李强在农业农村部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促进农产品消费方
面的相关措施，其中着重提及，推动生
物技术赋能食品工业，拓展农业发展
空间。

科学规划、系统推进我国生物经
济发展，是顺应全球生物技术加速演
进趋势、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重要方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
规划》提出，顺应“解决温饱”转向“营
养多元”的新趋势，发展面向农业现代
化的生物农业，满足人民群众对食品
消费更高层次的新期待。着眼保障粮
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供给，适应日益
多元的营养健康食物等消费需求，重

点围绕生物育种、生物肥料、生物饲
料、生物农药等方向，推出一批新一代
农业生物产品，建立生物农业示范推
广体系，完善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和利
用产业体系，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满足居民消费升级和支撑农业可持续
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全链条食品安
全监管制度，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

工业和信息化部及农业农村部近
年来也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作物改
良和农业投入品革新。例如今年 6月
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生
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平台培育工作的
通知》，立足生物制造产业化现状和技

术发展需求，聚焦生物制造各领域中
试环节的短板和痛点，根据技术工艺
装备特点，培育食品及添加剂、生物制
药等重点产品领域的中试平台。

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委员孙
文华表示，未来食品是以合成生物学、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技术为基石，通
过多学科交叉创新形成的食品领域发
展方向，其核心目标在于解决全球食
物供给与质量安全问题，推动食品制
造模式向工厂化生产转变，同时兼顾
营养精准化和环境可持续性。

孙文华说：“未来食品资源开发具
有多个方向，例如利用微生物合成菌
体蛋白、人工淀粉及细胞培养肉等非
农业途径拓展食物来源；通过小分子

肽技术（提升蛋白质吸收率）和功能糖
研发满足银发群体对抗肌少症、慢性
病的营养需求；借助基因编辑改良菌
种和酶制剂，优化传统发酵工艺等，推
动食品工业向高效、精准、可持续的方
向转型。”

未来食品产业借助生物技术重构
食品制造模式，也引发了资本市场的
广泛关注，替代蛋白、功能性原料、合
成生物学食品等概念题材成为投资热
点。巨丰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表
示，随着替代蛋白、母乳低聚糖等生物
制造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不仅
推动健康食品原料成本降低，更引发
健康与可持续需求的井喷式增长。例
如替代蛋白技术和个性化营养设计满
足了“Z 世代”人群对健康的需求，银
发经济的“适老化食品”需求催生了低
糖、高钙、易消化的营养餐产品细分赛
道，未来食品产业已然成为传统食品
和饮料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

（证券日报）

宁夏开展专项审计护航葡萄酒产业“振兴之路”

地方动态

声明公告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联系电话：15066670823（微信）。 广告

公 告

关于对重庆武康全酒店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份额及
对重庆华隆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嘉兴润康宸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润康运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委托，拟公开
处置嘉兴润康宸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对重庆华隆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资产，以及二者持有的重庆武康全酒店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份额，现予以公告。

本次拟处置持有重庆武康全酒店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份额，如因份额转让后合伙人人数不符合《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
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请投资人自行向工商登记部门咨询，由此产生的风险由投资人承担。

债权基本情况：本次拟公告处置的债权资产为嘉兴润康宸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重庆华隆置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下的全
部权利义务。

合伙企业份额情况：本次拟公告处置的合伙企业份额为嘉兴润康宸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润康运玖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的重庆武康全酒店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全部合伙份额。

以上拟处置资产合称为“标的资产”，标的资产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网站，网址：https://www.crykasset.com。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良好，能够按嘉兴润康宸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润康运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要求支付

转让价款，并能够接受标的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标的资产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该项标的资产处置工作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债务企业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构或特殊
目的实体；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

处置方式：拟以公开处置方式对外转让本次公告标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拍卖、公开竞价、竞争性招标等方式。标的资产既可打
包处置，也可单独处置。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7个工作日止。
公告有效期：长期有效。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信息以相关标的资产资料及法律文件为准。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本公司有权

自行解除该要约邀请或按照实际情况对拟处置标的资产进行调整。
联系人：罗女士；联系电话：023-65856541
公司网址：https://www.crykasset.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融城3号T1栋24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3）65856599、65856592 陈女士

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4日

序号

1

2

借款人

广州名盛
房地产实
业有限公

司

广州天马
发展有限

公司

债权本金

0

0

债权本息

370.54

4319.67

借款合同编号

99 年贷字第 220 号、粤穗农银借字北秀第
00108号、粤穗农银借字北秀第000117号、
粤穗农银借字北秀第00115号、粤农银补字
第（19）号2001年北调第19号

99年芳字第108号、99年芳字第109号、99
年芳字第110号、99年芳字第185号、99年
芳字第 197 号、粤穗芳农银借展字 2000 第
088 号、粤穗芳农银借展字 2000 第 090 号、
粤穗芳农银借展字 2000 第 089 号、粤穗农
银借展字99第185号、穗农银借展字99第
197号、2001年9月20日签订的编号为粤农
银补字第27、28、29、30、31号的补充协议书

担保人/抵押人

广 东 名 盛 药 业
有限公司、广州
天 马 发 展 有 限

公司

广 州 天 马 发 展
有限公司、陈年
胜、张淑芬、众
和置业（广州）
有限公司、何庆
民、广东恒润华
创 实 业 发 展 有

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粤穗）农银高抵字（北秀）第01021号、99年芳字第100号、
99年贷字第220号、2002年12月13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
合同补充协议》、2003年4月8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补充协议》

98年芳银字第001号、98年贷字第010号，粤穗农银高抵字
北秀第01020号、44902200700031752、44901200600000822、
粤穗农银保字北秀第01046号、2010年粤农银保字第001
号、张淑芬于2001年9月20日签订的金额分别为700万、
750万、800万、700万、550万、500万、3000万保证协议书；
陈年胜于2001年9月20日签订金额分别为700万、750万、
800、700万、550万、500万、3000万保证协议书；2003年4月
8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晟昕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025年8月4日

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晟昕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之间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广东晟昕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依法将享有的
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广东晟昕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担保人或借款人、担
保人的承继人向广东晟昕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基准日：2019年11月1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债务人/担保人名称
广东省增城市石滩化
工厂、康仲均、何淑湘

增城市石滩化工厂

类别

债权

债权

转让标的
借款本金 50,000.00 元与

及相应的全部利息
借款本金 120,000.00 元

与及相应的全部利息

对应法律文书
（2005）增法民二初字第135号、（2005）增法执字第4339号、

（2021）粤0118执异291号、（2022）粤0118执恢251号
（2005）增法民二初字第134号、（2005）增法执字第4340号、

（2021）粤0118执异292号、（2022）粤0118执恢175号

借款合同编号
贷款编号：
96-726-02
贷款编号：
96-726-04

广州期诺贸易有限公司与单湛潮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州期诺贸易有限公司与单湛潮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广州期诺贸易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单湛潮。单湛潮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
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单湛潮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下列清单中所列明的债权为本金数据，利息、罚息、复利以判决书判决确定的计算方式计算为准，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
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判决书判决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特此公告。

广州期诺贸易有限公司 单湛潮
2025年8月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上表所列的转让标的债权金额如与实际不一致的，单湛潮受让的债权及附属权益均应以法院、政府留存文书确认的全部权利范
围为准。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原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下称“我司”）与江西瑞京金

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江西瑞京”）签署的编号为 CFC2024
01-JXRJ-02-13 的《债权转让协议》，我司将对《公告清单》（详见
下面链接）中所列的债权依法批量转让给江西瑞京，自债权转
让之日（即 2025 年 07 月 15 日）起，征信报送、异议处理等征信事
宜由江西瑞京负责，我司及江西瑞京特发公告通知各债务人。

江 西 瑞 京 作 为 上 述 债 权 的 受 让 人 ，现 要 求 公 告 清 单 中 所
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江西瑞京履行合同约定的还
款义务。

《公告清单》（可通过如下链接查询具体债权明细）：
https://www.jdcfc.cn/pub-contracts/jxrj/contracts?t=82&f20

250715
特此公告。
我司联系方式：400-612-3200
江西瑞京联系方式：400-111-3555
江西瑞京官方微信公众号：瑞京资产个人业务服务
江西瑞京官方网站：www.ruijingamc.com

2025年 8月 4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胡润润（身份证号1424011971****7243）：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已将对你的债权等相关权利（该债权已经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法院（2024）晋
0702民初8025号民事调解书确定）依法转让给李建业，请你直接向债权受让人李建业履行偿还义务。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与苏浩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2025年6
月25日与苏浩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2025（小企业债转）第003
号】，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公开转让的以下债权，已依法转让
给苏浩，该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相关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也已依法转让给苏浩。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特公告通知各
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

苏浩作为该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苏浩履行主债权合同、抵押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偿债义
务；下列债务人相应的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苏浩承担相应的担
保责任。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4年9月22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债务人及
其相应担保人或其继承人应支付给苏浩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若债务
人、抵押人以及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 苏浩

2025年7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22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南阳琳蕾

担保人名称
衡水市桃城区
南梦干洗店

起始日
2020年11
月12日

到期日
2021年11
月12日

本金（元）

264555.09

说明：1.债权相关利息按照借款合同予以计算。
2.“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
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担保合同”包括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抵押合同、最高额抵押
合同。

序
号

1

债务人
名称

范娜

抵押人
名称

范娜

担保人名称

韩帙良、韩志丽、韩明旺、
汇川源商贸衡水有限公司

起始日

2020年9
月30日

到期日

2023年9
月29日

本金
（元）

1000000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与韩铁顺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2025年7月
17日与韩铁顺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2025（小企业债转）第004
号】，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公开转让的以下债权，已依法转让给
韩铁顺，该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相关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也已依法转让给韩铁顺。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特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

韩铁顺作为该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韩铁顺履行主债权合同、抵押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偿债义务；下
列债务人相应的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韩铁顺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4年9月22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债务人及其
相应担保人或其继承人应支付给韩铁顺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担
保合同等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若债务人、抵押人以及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 韩铁顺

2025年7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22日

说明：1.债权相关利息按照借款合同予以计算。
2.“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
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担保合同”包括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抵押合同、最高额抵押
合同。

序
号

1

债务人
名称

南阳琳蕾

抵押人
名称

南阳琳蕾

担保人名称

衡水市桃城区
南梦干洗店

起始日

2020年11
月19日

到期日

2023年11
月18日

本金
（元）

400000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与苏浩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2025年6月
25日与苏浩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2025（小企业债转）第002号】，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公开转让的以下债权，已依法转让给苏
浩，该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相关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也已依法转让给苏浩。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特公告通
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

苏浩作为该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苏浩履行主债权合同、抵押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偿债义务；下列
债务人相应的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苏浩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4年9月22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债务人及其
相应担保人或其继承人应支付给苏浩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担保
合同等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若
债务人、抵押人以及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 苏浩

2025年7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22日

说明：1.债权相关利息按照借款合同予以计算。
2.“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
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担保合同”包括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抵押合同、最高额抵押
合同。

序
号

1

债务人
名称

南阳琳蕾

抵押人
名称

南阳琳蕾

担保人名称

衡水市桃城区
南梦干洗店

起始日

2020年10
月30日

到期日

2023年10
月29日

本金
（元）

1000000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与苏浩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2025年6月
25日与苏浩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2025（小企业债转）第001号】，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公开转让的以下债权，已依法转让给苏
浩，该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担保合同等所有相关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也已依法转让给苏浩。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特公告通
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

苏浩作为该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苏浩履行主债权合同、抵押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款偿债义务；下列
债务人相应的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苏浩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4年9月22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债务人及其
相应担保人或其继承人应支付给苏浩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担保
合同等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若
债务人、抵押人以及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行 苏浩

2025年7月31日
截至2024年9月22日

说明：1.债权相关利息按照借款合同予以计算。
2.“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
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担保合同”包括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抵押合同、最高额抵押
合同。

序号
1

债务人
薛长委

生效法律文书
（2016）鲁0202民初2800号

币种
人民币

剩余本金
792,932.12

青岛万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与青岛财源滚滚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万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青岛财源滚滚商贸有限公司于2024

年09月30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青岛万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
下列债务人享有的主债权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青岛财源滚滚商贸有
限公司。特此公告催收，请尽快向青岛财源滚滚商贸有限公司履行下列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青岛万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财源滚滚商贸有限公司

2025年8月4日
注：1、债务人应予履行的本金、利息余额以青岛财源滚滚商贸有限公司

依照生效法律文书所计金额为准。
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元

债权转让通知书
通知：胡保善

债权转让及履行债务 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30日作出（2025）豫1722民初4968号《民事判决书》。杨高华已将
（2025）豫1722民初4968号《民事判决书》上述项下的全部债权及相关权利一并转让给了债权受让人紫藤投资资产管理（湖北）有限公
司，请贵方接到本通知书后，将贵方所欠上述债务在原债务还款期限内全部直接支付给上述债权受让人。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
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专此通知并催款。

通知人：紫藤投资资产管理（湖北）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经理


